
关于水口街道大湖溪段3号、5号楼(原水利所)及后面土地电子竞价交易相关说明

惠州市惠城区水口街道大湖溪段3号、5号楼(原水利所)及后面土地进行电子竞价交易招租，竞价方须在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惠城分中心通过电子竞价平台方式按照“公开竞价，价高者得”的原则，取得该地块的租赁权。

一、交易标的内容

1、位置及面积：惠州市惠城区水口街道大湖溪段3号、5号楼(原水利所)及后面土地，出租面积：2864.05平方米，其中房屋建筑面积：2397.05平方米（两栋，分别为6层和2层）。以房屋、土地进行电子竞价交易招租（本项目以实物现状为准进行交易）。

2、租金：交易底价￥22516.84元/月，税款约￥2483.16元/月，合计金额￥25000元/月，最终以成交价计。
3、租赁年限：五年，给予中标承租方3个月免租期，租金在租赁期限内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年至第二年按约定租金不变，第三年起月租金递增，每满两年递增一次，每次月租金按上年度月租金的8%递增，具体起止时间以签订正式合同为准。

竞价方在竞拍前需要对租赁房屋、土地进行了现场勘查，已知悉房屋、土地相关背景情况（含权属情况、规划用途等）及潜在的法律风险并同意按照土地现状进行承租。

4、租赁用途：竞价方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合法使用房屋、土地，但不得经营环境污染行业及不符合房屋、土地利用规划等违法违规的行业。竞价方应自行依法办理并取得相关审批证照，合法合规经营。
5、竞拍保证金：报名时须交纳竞价保证金为¥ 30万元，保证金以到账为准（不接受现金报名）。

二、竞拍人条件说明：

1、此次公开竞标为依法注册有效证照的法人公司/个人。
2、曾参加过竞拍该项目后弃标的法人公司/个人，将不得再次竞拍本项目，否则竞价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3、由价高者得的原则。

三、中标后相关要求的说明

1、竞价方需认真阅读出租方提供的《租赁合同》范本，竞得租赁标的后，必须严格按照委托方提供的合同版本签订合同，如竞价方不按照《租赁合同》范本签订合同的，视为竞价方放弃竞得资格，在报名时所缴纳的竞拍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2、双方签订正式合同时，中标方（竞价方）须缴纳合同履约保证金（中标方需交纳3个月租金作为保证金）。中标方缴纳合同履约保证金等费用后,出租方给予办理退还竞拍保证金相关手续。

3、中标方（竞得方）要依法、文明、和谐、安全经营，自负盈亏，自主解决大小安全事务，服从出租方的管理要求。统一由中标方（竞得人）并按规定缴纳经营期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经营过程中所有税费、罚款、相关消防事故纠纷责任等由竞得人全部负责。

4、中标方（竞得方）不得转租，如违约已缴纳的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如需查看标的物请致电委托方，委托方联系人：吴女士，电话：2316633、13413020825(正常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惠城区人民政府水口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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